
广 州 市 增 城 区 人 民 政 府

增府行复〔2022〕289 号

申请人：广州某电器有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 25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严立栋，职务：局长。

第三人：王某敏。

申请人广州某电器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〔2022〕164583 号《认定工伤

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本府依法予以受理后，依法

组成复议庭并公开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黄某志到庭，

被申请人的出庭部门负责人关某杰、委托代理人赖某健到庭，

第三人未到庭参加庭审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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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〔2022〕164583 号《认定工

伤决定书》；

二、驳回第三人的工伤申请认定。

申请人称：

一、申请人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不是用人单位，不

是工伤认定法律关系的适格主体。申请人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

关系，仅存在派遣用工关系，并非用人单位。第三人和其丈夫

伍某春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由劳务派遣公司广州某人力资源服

务有限公司派遣到申请人处工作，两人于 4 月 12 日报到上班。

4 月 23 日，在申请人处，由于伍某春工作失误，导致第三人右

手被压伤，申请人随后送其就医治疗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，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

人单位，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。…劳务派遣单位

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按月

支付劳动报酬；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，劳务派遣单位应

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，向其按月支付报

酬。另外，根据该法第六十二条规定，用工单位并不承担为派

遣工购买社保的法定义务。申请人与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

公司签署了《劳务合作协议》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。该协

议第五条也明确约定，该公司必须与派遣工签署劳动合同，购

买社保等履行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。因此，申请人不是该派遣

工即第三人工伤认定法律关系的适格主体，其用人单位应该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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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。

二、第三人与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，

其工伤认定和责任承担应由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

责。由于年后招工困难，2022 年 4 月初，申请人与广州某人力

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开始合作，由其提供并派遣工人到申请人处

工作。4 月 12 日双方签署《劳务合作协议》，合作期限自 2022

年 3 月 29 日起至长期，4 月 7 日开始派遣工人上班。合作协议

第五条明确规定，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必须与派遣人

员签署劳动合同并购买社保，足额支付工资。同时，协议也规

定，派遣 2 人员的工伤事宜由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

责处理。2022 年 4 月 11 日，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

责人董某福通过微信咨询招人情况并将伍某春和第三人的名单

及联系电话发送给申请人的人事人员，并指明 4 月 12 日报到

上班。4 月 12 日，伍某春和第三人依约来到申请人处进行报到。

申请人的工作人员经过身份核实、面试和岗位培训后开始安排

上班。该两位派遣员工一直由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管

理，直至第三人受伤后才开始否认和推诿。广州某人力资源服

务有限公司在派遣工受伤后先是极力否认第三人由其派遣，声

称不认识这个人，后改口第三人和伍某春没有经过他们派遣，

原先是派遣到广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和某汽配，后自行到申请人

处上班，未经他们允许。再后来，微信记录明确佐证的情况下，

又改口承认招了伍某春和第三人，但却声称入职时第三人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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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挖去做正式工了。以上客观事实，均有该公司负责人与申请

人的工作人员的沟通记录佐证。综上可知，第三人由劳务派遣

公司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招聘，并派遣到申请人处工

作。根据劳动法、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双方签署的《劳务合

作协议》的约定，派遣人员应由派遣公司签署劳动合同，确立

劳动关系并购买社保，保障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。申请人作为

派遣人员的用工单位，依法和依约均不能与派遣人员签署劳动

合同，不能成立劳动关系，不能作为工伤认定法律关系的适格

主体，也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。第三人由于其丈夫工作失误

导致受伤后，其用人单位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拒绝处

理和治疗伤者，只顾着推卸责任和发出威胁。基于保护劳动者

的考虑，作为负责人的企业，申请人目前暂行负责第三人的医

疗救治，暂行垫付医疗费和基本工伤工资保障，但这不代表申

请人是适格的工伤认定法律关系主体，也不是工伤待遇的赔偿

主体。不能因为申请人作为用工单位，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保

护劳动者的出发点代替用人单位履行用人单位的义务而承担不

属于自身的法律责任，更不能因此认为用人单位的法律义务因

此转移给用工单位，这是缺乏法律依据，其逻辑也是十分荒谬

的。

三、第三人的劳动关系主体未明确，应先行通过司法裁判

确认后再进行工伤认定。综上，第三人经是其用人单位广州某

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派遣而到申请人处工作，与申请人并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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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劳动合同关系，也并未签署劳动合同，双方只是用工关系，

并非用人关系。而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微信向申

请人发送派遣员工的信息，并指定报到上班的时间，第三人也

遵照其派遣，按时间报到上班，这是客观事实。在第三人发生

事故后，其用人单位不是按照协议安排其员工就医，而是推卸

责任，极力否认该员工由其派遣。在申请人提供微信记录进行

交涉后，又改口承认其招用了第三人，但又狡辩称第三人在入

职时被申请人的主管挖去做正式工。按照申请人与广州某人力

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明确约定，申请人不得将派遣员

工转为自己的正式员工，否则要承担每人 2000 元的违约金。

按照申请人的规章制度规定，申请人的所有员工必须签署劳动

合同，办理相应的入职手续。基于此，申请人不可能擅自录用

第三人，第三人也没有和申请人签署过任何的劳动合同，更没

有签署过任何的正式员工的入职手续。根据当前状态，第三人

的用人单位否认其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，但又在微信里承认

招用第三人和派遣事实，理应依法认定为用人单位。如果无法

认定其为用人单位，那么其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处于不明确的

状态，理应通过劳动仲裁或法院的审理裁判确认其法律状态，

待第三人的劳动法律关系明确后再进行工伤认定。被申请人在

第三人劳动法律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，擅自认定申请人为劳动

用人单位，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更是越权行为，代替司法

机关行使司法裁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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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申请人不是第三人的用人单位，与第三人不存

在劳动合同关系，不是工伤法律关系的适格主体，对其工伤不

存在法定的负担义务。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系劳务派遣公司广

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招用和派遣的客观事实，违背劳动

合同法的明确规定强行认定作为用工单位的申请人为用人单

位，严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更是与客观事实相背离。综上，

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申请人请求复议机关在查清客观事

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上述工伤认定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平

性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答复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2〕

164583 号）符合法定程序。

2022年 5月5日，第三人向答复人提交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、

《工伤事故报告书》等资料。当日，答复人对第三人进行询问

调查并制作《调查笔录》。2022 年 5 月 6 日，答复人作出《工

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（编号：125 号），并于 2022 年 5 月 8 日

送达申请人。同日，答复人对证人龚某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《调

查笔录》。同日，答复人作出《工伤认定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》

（登记号：70 号）并送达给第三人。2022 年 5 月 11 日，申请

人向答复人提交《工伤认定答辩状》以及补充证据。2022 年 5

月 17 日，答复人向第三人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《调查笔录》。

2022 年 5 月 19 日，答复人对证人袁某诗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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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调查笔录》。同日，答复人作出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

（编号：6351113）。2022 年 5 月 24 日，答复人对证人董某福

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《调查笔录》。答复人结合了相关证据后

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作出了认定为工伤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

（编号为：〔2022〕164583 号），并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以现

场送达方式送达给第三人及申请人。

二、答复人作出的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为〔2022〕

164583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

关于受伤事实：根据第三人提交的资料和答复人调查：第

三人于 2022 年 4 月 23 日 20 时 40 分许，在二楼车间压机壳时，

不慎被机器压伤右手。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诊断为：1、

右手第 2 指中节指骨骨折；2、右手第 2 指中节软组织裂伤（1）

血管神经损伤；（2）伸指及屈指肌腱损伤；（3）皮肤裂伤

申请人主要认为其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不是其用人

单位，第三人是与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，

应当由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承担本案工伤保险责任，

申请人不承担任何责任，因此，应不构成工伤认定。

关于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：依据申请人提交的《劳务合作

协议》以及对申请人的人事作出的《调查笔录》可知，申请人

虽然与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《劳务合作协议》，

由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为申请人代理招聘劳务工。双

方在协议中明确劳务工必须由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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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招聘，招聘的主体工作在于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，

申请人在招聘过程中只是存在提供准确企业信息、按时支付劳

务报酬、配合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相关招聘工作，

配合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共同面试，并及时将面

试结果告知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，以确保广州某人力

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后续的入职宣讲、签订合同、购买社保

等工作。

根据答复人对第三人、证人的调查以及对于相关微信记录

的查实，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虽然向申请人提供了包

含第三人的名单，但第三人到达申请人场所后，从面试、入职、

职责宣讲、发放饭卡、平时工作安排、薪资沟通以及制度管理，

均由申请人的人员对第三人进行接管，也没有证据显示广州某

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参与员工招聘的任何环节，且申请人在

决定招用第三人之后，也没有进一步向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

限公司反馈意见或让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尽早完成对

第三人的招聘工作。核实、督促第三人是否在广州某人力资源

服务有限公司办理入职手续本来就是申请人的应当履行的义

务，也是避免自身用工风险的重大注意事项，申请人自行招用

员工，不核实第三人入职手续，申请人应当自行承担第三人入

职后的用工风险。

因此，第三人受申请人的规章制度管理，工资由申请人发

放，第三人与申请人明显存在劳动关系。第三人在工作时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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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地点内受伤，且与工作相关联。

由上可见，第三人的伤情符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

九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所以，作出认定为工

伤的决定。

再依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，答复人有管辖权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作出的编号〔2022〕

164583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程序合法，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

法规正确，请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给予维持。

第三人未提交答复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4 月 23 日 20 时 40 分许，第三人在申请人车间处

工作时，右手食指不慎被机械压伤，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

医院诊断为“1.右手第 2 指中节指骨骨折；2.右边第 2 指中节

软组织裂伤:1)血管神经损伤；2）伸指及屈指肌腱损伤；3）皮

肤裂伤”。

2022 年 5 月 5 日，第三人以申请人为用人单位，就其在车

间受伤事宜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。次日，被申请人向

申请人发出《工伤举证通知书》，要求申请人提出举证。2022

年 5 月 11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工伤认定答辩状》《劳

务合同协议》、袁某诗与某公司的董某福微信聊天记录等拟证

明其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。

2022 年 5 月 5 日、17 日，被申请人两次向第三人进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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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问，并制作《调查笔录》。第三人称其于 2022 年 4 月 12

日入职到申请人处，职务是普工，上班时间分两班，早班从早

上 8 时到晚上 18 时，晚班从 18 点时 30 分到次日 7 时 30 分，

申请人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。2022 年 4 月 23 日 20 时 40 分

许，其在车间二楼工作时不慎受伤，后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

四医院进行手术治疗。还称其是于 2022 年 4 月 10 日到申请人

厂区处看到有招聘启事，便电话联系申请人的人事袁小姐，到

申请人处后由陈主管对其进行面试，面试后周主管便带其查看

工作场所及介绍工作内容，之后就按与周主管约定的时间上班，

并称不知道广州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某公

司”）。根据《庭审笔录》记载，申请人在庭审中认为第三人

所描述的受伤经过基本属实，但不认可第三人称不知道某公司

的陈述。

2022 年 5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的人事袁某诗调查

询问，并制作《询问笔录》。袁某诗称第三人是某公司的员工

而非申请人的员工，申请人有与某公司签订劳动派遣协议，某

公司曾于2022年4月11日通过微信发送第三人信息给其本人，

并称第三人是在2022年 4月 12日 18时 30分到申请人处工作，

由周某安排其工作，其在公司二楼电机车间从事压机壳工作。

2022 年 5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向某公司的监事董某福调查

询问，并制作《询问笔录》。董某福称第三人不是某公司的员

工，在与袁某诗进行微信聊天时发送第三人信息是因为龚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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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启芳发第三人姓名给其本人，叫其转发给申请人的人事袁某

诗。并承认某公司与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务合作关系，派遣员工

给申请人前会先登记员工身份证并进行培训讲解，以及拉入工

作群，工作一个月内签订劳动合同。在发送第三人信息给袁某

诗之后，第三人次日便到申请人处工作了，没有找某公司办理

入职手续，某公司没有第三人入职信息。

2022 年 5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

定书》，决定受理第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。

2022 年 7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编号〔2020〕164583 号

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载明用人单位为申请人，第三人所受伤

害符合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认

定为工伤。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将该《认定工伤决定

书》送达申请人、第三人。申请人不服该决定，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。

另查明，2022 年 4 月 12 日，申请人（甲方）与某公司（乙

方）签订《劳务合作协议》，协议约定自 2022 年 3 月 29 日起，

双方建立长期的劳务合作；第四条甲方权利与义务约定：“……

5.在乙方提供应聘人员资料后及面试候选人后，甲方应及时将

意见反馈给乙方，以确保乙方继续开展正常工作”；第五条乙

方权利与义务约定：“……4.在甲方确定录用人选后，协助甲

方对被录用者进行入职前宣讲培训”。

申请人提供的袁某诗与某公司董某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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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某诗发送信息“一楼开冲床二楼两个夜班两个白班”，董某

福于 4 月 11 日下午 5 时 01 分至 08 分期间分别回复“好”“伍

某春，王某敏”“明天 3 楼上班”信息，后续未见双方再谈及

第三人。4 月 23 日，双方就第三人受伤事宜进行商讨。

被申请人提供第三人与周某、严某广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饭

卡显示，第三人多次受到申请人的工作安排及管理，申请人为

第三人提供饭卡就餐。根据《庭审笔录》记载，申请人在庭审

中对此真实性予以认可，但表示派遣工需按公司规定统一就餐

及入职后受到班组负责人管理和工作分配，不能以此证明第三

人与其已建立劳动关系。

以上事实有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《事故报告书》《工伤认

定举证通知书》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《调查笔录》《证

人证言》《出院小结》《诊断证明书》《认定工伤答辩状》《认

定工伤决定书》《庭审笔录》、饭卡、微信聊天记录、送达回

证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各

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

作。”根据该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增城区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

政部门，具有承办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工作的职责。因此，

被申请人对第三人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具有法定的处理权限。

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九条规定：“职工有下列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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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

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；……”本案中，各方对第三人于

2022 年 4 月 23 日在申请人车间处工作时不慎被机械压伤右手

的事实不持异议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申请人与第三人是否存在

劳动关系，申请人是否为承担第三人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。在

案第三人、袁某诗的《调查笔录》、第三人与周某、严某广的

微信聊天记录、饭卡等证据相互印证，能证明第三人自 2022

年 4 月 12 日起便按照申请人安排的工作时间，在申请人厂房

内从事着申请人指派有报酬的压机壳工作，并按申请人要求记

录当天工作数据，申请人亦为第三人提供生活保障等事实。根

据申请人提供的《劳务合作协议》、袁某诗与某公司董某福微

信聊天记录等证据，能确认申请人与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合作

关系，某公司也曾提供第三人信息给申请人，但直至第三人受

伤之日，未见双方再谈及第三人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

明第三人系由某公司派遣至申请人处，也不能证明第三人与某

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且在申请人使用第三人的过程中，其

并未遵守《劳务合作协议》中将人员的应聘情况反馈至某公司

的用工流程，在未履行充分沟通、反馈面试情况等合同义务的

情况下，申请人便开展对第三人的用工活动，第三人亦受到申

请人的工作安排及管理，因申请人自身未尽到规范管理用工的

义务，已导致与第三人直接形成事实劳动关系，其理应承担本

案的工伤保险责任。申请人提出不能以相关工作安排及管理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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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第三人与其已建立劳动关系、第三人系某公司员工、应由

某公司来承担第三人工伤责任等主张均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府不

予采纳。因此，被申请人以申请人为第三人的用人单位，认为

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“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

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”规定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进而作出涉

案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

内容适当。

在工伤认定过程中，被申请人依法受理、审查第三人提出

的工伤认定申请，依法对申请人、第三人及某公司进行询问，

开展相应的调查核实工作，依照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的规

定作出涉案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后，分别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，

程序合法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〔2022〕164583 号《认定

工伤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

合法，内容适当，应予以维持。申请人主张撤销该《认定工伤

决定书》的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第（一）项规定，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〔2022〕164583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

复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起诉。

https://www.pkulaw.com/chl/d5eac59c39fec08bbdf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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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九日


